SR AL RS N R S
114# 2373 % 17052

T NIL A F R
A EARGFRGAA BRI FEE S AR AF14£57 26
P2 iPREh g s H)ideT
F
‘w%4#*%r%@%ﬁiﬁiﬁhmwﬁﬁﬁﬁﬁwﬁﬁ@
r"»/~’T)\PP TRED T A

w7 w%i—ﬁwﬁﬁﬁ&ﬁ%ﬁf R Y EY E L
7 o
TP A A f
¥ F Oz = 4
A G

Z

Frrh2 EM 2 b RE G TRAERIAZZE IR
FooFERAL > AEFFWBEFUTEFIA DL P> o
’"Ll/ﬁ E'P)sﬁp,\.x:J -2 % /fé:— F ;}'J 5 4

=

mr,ﬂ@%_fﬁ L%iﬁiﬁgiﬁ%’ﬁ&ﬁﬁ%
e
~ v

Jﬁﬁm%%%iJLﬂak%> B R AR ST
AR RO5E AR F 5142905 F B HE (A7 L& L4
\E R OBSERE A e R TR TS R R)

%— 7



T,
=X

<%ﬁ@p;fﬁwa%%&$%’aﬁlbﬂ%~
FRFTREGE T TEH o REL N F0E
2t 0 @R AR A2 sd 2 LR
2253 0 p BRI E o

—\
—_\\

%ﬁr\??%

-—\ _‘3‘1}44(3&

\

| ¥
ﬁ‘,‘?\-mL ,3-\-1“4-\-

\‘—' #OE W R e

“/

-

B
4
womf e
iy
R
“
sy

1‘4‘-

DA AROSER e EF L AR B
if}bﬁ¥&%ﬁ,%%ﬂﬁﬁii§ (FH AL AL
%i)ﬁﬁammfﬁ’ﬁ”kﬁﬁﬁﬁﬁﬁﬁﬁh’i*
95E87 10p EAMRFE (X FRERE - AL H 12121109
ﬁ99ﬂﬂﬁﬂij’ G R F R dIRGE o e R
R dRiE % 220% ’IIE':Lr”:;S e = p HIER L o 2 ik
NiE SR RATIL Z AR TR )R o AR
%*’?113—&%&"33!~§,:‘\“5-’ G %‘FF A3 T (i fn
REFER T3 E R TS if} F 12334507 B R A FIR 7 E &
GEFEE D IEFRETE L ’£%*%
RGP o RAAFHEF > L EP O
FALGREREHR L 2 BEGRES Ao @@4% i
GEFREEI NG LA HRL B INE

SO AR R RGR L R L 2 R A R e pEax
R R ERREESE S ARG a2t = W hi
PP > BRBUfIL O EEE S o o g L Bl L
flEgRRE A &b~ p I > DGR BEG
ﬁh4$Mﬁ*”iﬁW6ﬁ WA fet ez B L EF
e T EP I RZ B o

—h

bt

CHEE AL LR HRRER BRI ALK S AR T
AR pFERPAE J3ERFI TR ﬂﬂ%éiﬁiﬁ’;@\l » L
PpiZ F22TEF 198 25 P2 o X R pFT Flg-de s K3
ALTER PR S B AR %ﬁ%ﬁéam’ﬁmﬁaﬁw—
PA PR S A ’?‘ii@:ﬁ-‘ﬁf%"é‘ﬁﬁii,?\g
F1290E % 17 13340~ $27 504 ~ % 13THFEF 1873 P

R 1)1‘%



Vi

=4

DA ﬁ?rwﬁxdﬂwﬁ’ prd RO EEA] 0 5 R
E H LAGTE AT 2o PRI e Fe e B2 B L B
W°%ﬁ4*ﬁ*m*ﬁ’—wﬁ@hm“’i%ﬂ%ﬂ%
sem R o EJEJ s BEA R A 0 REE2 R (BB
Fell02 B & F F %4505 8 F 1A% ) o YR F2IikR
FIREF2ZF2THERT > FLEFRMAAL I RETLEE R
FRAHAPE > REFFL T8 FARLRGEF A P8
2 pEr o Jed o ARl (BB 2R89E AR &P F 5254450
NEHELR)

DRz it F L AERT HA2 B4R FE
%ﬁ?ﬁﬁmfnwﬁh*%ﬁ8 TR 2% ﬂi%ﬁgﬁo%
23z 32109297 11p 404 =x %‘FF RHIREFES G AL G
BRE2Z BE N Tt ~ AN FEEL R4 21D
BETHE (A ARE $415143F ~ $53355F )0 ¥ a2

HALRHE LR c BRBBRTE AP AL
ENB%@$£%%ﬁﬁ%’ﬂ%%%ﬁﬁ;mﬂ%L
TEFAZE AR R AR R “@ﬁ@ﬁJ@
%%ﬁfid%i(i%%%‘%ﬁ>’mﬁ4f
BEEHR L Z RS HGRE > WEEZRRERE
%%ﬁSQHWB%i%@%,‘w%%@ilwﬁQBHBﬁHi
S R BRI e dlap LKL FRERE
tﬁ%?\_ﬁ/\—r—yﬁj\$y\l‘j T FdE e f‘g:‘?“]?li:"'{c’rﬁ}?—n,%}:’fl ,il?;ﬁ
%%43%:1»#5 R A /z§i146" o g2 R A RE K
NPEAIRHER S 0 p BT YR o A 0 R AR ArdE
A FREE  HRELZEHAEZ LG R REFRY
2= i S
Fetit o R AT RACR AR A 23 o SRR R A
i3 ’]‘%’& FE R p;—r—r/\p)a FAE? 3 TAL FEFH K

“»
1

°° rb\ Yt "ﬁf 3TN
5 o

N

G

._\\

>

FRo T IR o

W

E*ﬁ,@aﬂ_ﬁﬁf EYRL BErRAIRG o 232 0 R
3 HF o
AEE B BPAE S S HAREF P E 2 B T

b
i
mj



EX S RFIREES SuhE PR NC R S8
AP o

s kB AL BAPURE N RS F o  SivrRFRE2 B
o LN ARII3EL 2] P s sEmB P A7 3 g R I X
8 "‘i (o PR B M R 5
RE AL A EFLBESLGS > 4030 114E37 11 w4 &
H 7 g ;;{L}i{\?a_ » ENIRmIEA Y > KA ’}E’ﬁ?"“’-‘”ri\'

-
)
‘&.\*

5% <
%K’il“pﬁ‘L’lq

o

F’fﬁf’af«ﬂi‘*iﬁ}’h %gu % r;@p,ﬁﬁ%,ﬁﬂ%

”%)”‘ B fi:%d EI”’F’ 79%’* ﬁ
= \'ﬁ:"" ’#é;};ﬁ7 II\JP%\ ‘\:i‘a%‘”zfz#LL‘78/‘;£°

v = E ] 114 = 6 2 16 p
REFZ R 2 P HIR
i NGB RANITR o

*lir'.{f J L b 2ro }@«N;JL%%%i@ZOBP\@ﬁ}! 3 '._"f:ﬁ:HJ\‘O-lir’i
BEF A IR - AR FES AT -
£ 1 B 14 =

<

6 ’ 16 2
S EFE

W LE LA AR b 95 BT FT0TRA T A .
*

FAr AT AWISEST 24P FH 2 AL 0 P PIBER i EA
%frngg 000% 2% ﬂ95+7c3” 24p AT F P ko R
EAI%8.86%3 H 2 14 0 @5 AR

f-%éﬁi*%%ﬁ:

AEBGTRET EEATE 103,284~ 0 2 p A KIHEGT 28P
Ad F P o ’%%E?'J-,S 86963 & 2 1 4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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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陳合楠（受監護宣告）


法定代理人  陳素慧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持上一項所示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持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執行名義名稱、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詳如附表所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票款債權對原告之請求權不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債權請求權存否即有所爭執，致原告於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95年間，持伊簽發之本票，聲請取得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後，雖於同年對伊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8月10日經本院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其後迄至109年9月11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顯已罹於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所定3年時效，伊自得拒絕給付。且依民法第146條規定，票款利息為從權利，亦隨之消滅。然被告於113年間仍持系爭債權憑證對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723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告已撤回聲請），爰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提起本訴訟等語，並聲明：①確認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②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縱認被告對原告之票款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兩造間債權僅轉變為自然債務，而非時效消滅，於原告為時效抗辯前，票款遲延利息仍陸續發生，已發生之遲延利息債權請求權與本金請求權各自獨立，並不隨同消滅，伊得請求原告給付本件起訴前5年之尚未罹於時效之遲延利息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5款、第13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者，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為民法第146條所明定。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一經行使抗辯權，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消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民事判決參照）。另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俟發現財產再予執行之憑證，交債權人收執時，執行行為即為終結，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應由此重行起算（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因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於95年8月7日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迄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債權憑證之繼續執行紀錄表、本院執行事件分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53至5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95年8月10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時，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即重行起算。被告復未說明並舉證證明其間對原告有何其他中斷時效之事由存在（見本院卷第86頁），則被告就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給付請求權，於取得該債權憑證後3年即98年8月10日時效即已完成。被告遲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時效，是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票款本金給付請求權即已罹於時效。而票款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依民法第146條規定，亦隨之消滅。是原告提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本金及利息債權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不存在，即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訴請確認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暨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末查，被告固抗辯其於訴訟期間，已經撤回執行程序之聲請，且於本院113年4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會再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請法院就訴訟費用分攤予以衡量等語。然查，被告係本件訴訟繫屬後，始於114年3月11日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且於訴訟進行中，仍對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罹於時效與否，為實體上抗辯，就原告之權利地位有所爭執，難謂原告起訴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保障所必要，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系爭債權憑證）：
		執行名義名稱：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



		執行名義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名義內容：
　債務人於民國95年5月24日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債權人新臺幣429,000元，及自民國95年3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得為強制執行。
聲請執行金額：
　本件聲請執行金額新臺幣153,284元，及自民國95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陳合楠（受監護宣告）



法定代理人  陳素慧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

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持上一項所示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

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持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執行名義名稱、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詳如附表所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票款債權對原告之請求權不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債權請求權存否即有所爭執，致原告於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95年間，持伊簽發之本票，聲請取得

    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

    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後，雖於同年對伊聲請強制執行，並於

    95年8月10日經本院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其後迄至109

    年9月11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顯已罹

    於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所定3年時效，伊自得拒絕給付。且依

    民法第146條規定，票款利息為從權利，亦隨之消滅。然被

    告於113年間仍持系爭債權憑證對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723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告已撤回聲請），爰本於票

    款債務人之地位，提起本訴訟等語，並聲明：①確認被告所

    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②被告不得執

    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縱認被告對原告之票款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然兩造間債權僅轉變為自然債務，而非時效消滅，於原告為

    時效抗辯前，票款遲延利息仍陸續發生，已發生之遲延利息

    債權請求權與本金請求權各自獨立，並不隨同消滅，伊得請

    求原告給付本件起訴前5年之尚未罹於時效之遲延利息等語

    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

    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

    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

    起訴而中斷；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

    效力；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

    第129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5款、第137條第1項亦有明

    文。再者，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為民

    法第146條所明定。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

    。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一經行使抗辯權，主權利既因時效

    而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消滅（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民事判決參照）。另執行法院依強制

    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俟發現財產再予執行之憑證，交債

    權人收執時，執行行為即為終結，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

    時效，應由此重行起算（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民

    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因無

    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於95年8月7日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

    被告迄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債

    權憑證之繼續執行紀錄表、本院執行事件分案紀錄表各1份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53至55頁)，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95年8

    月10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時，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

    即重行起算。被告復未說明並舉證證明其間對原告有何其他

    中斷時效之事由存在（見本院卷第86頁），則被告就系爭債

    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給付請求權，於取得該債權憑證後3年

    即98年8月10日時效即已完成。被告遲至109年9月11日始再

    次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時效，是系爭債權憑證

    所表彰之票款本金給付請求權即已罹於時效。而票款利息債

    權之請求權，依民法第146條規定，亦隨之消滅。是原告提

    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所持

    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本金及利息債權請求權因罹於

    時效而不存在，即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訴請確認被告所持

    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暨被告不得執系

    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末查，被告固抗辯其於訴訟期間，已經撤回執行程序之聲請

    ，且於本院113年4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會再持系爭債

    權憑證聲請執行，請法院就訴訟費用分攤予以衡量等語。然

    查，被告係本件訴訟繫屬後，始於114年3月11日撤回系爭執

    行事件之聲請，且於訴訟進行中，仍對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

    權罹於時效與否，為實體上抗辯，就原告之權利地位有所爭

    執，難謂原告起訴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保障所必要，故本件

    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系爭債權憑證）：

執行名義名稱：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 執行名義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名義內容： 　債務人於民國95年5月24日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債權人新臺幣429,000元，及自民國95年3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得為強制執行。 聲請執行金額： 　本件聲請執行金額新臺幣153,284元，及自民國95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陳合楠（受監護宣告）


法定代理人  陳素慧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持上一項所示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持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執行名義名稱、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詳如附表所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票款債權對原告之請求權不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債權請求權存否即有所爭執，致原告於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95年間，持伊簽發之本票，聲請取得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後，雖於同年對伊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8月10日經本院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其後迄至109年9月11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顯已罹於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所定3年時效，伊自得拒絕給付。且依民法第146條規定，票款利息為從權利，亦隨之消滅。然被告於113年間仍持系爭債權憑證對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723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告已撤回聲請），爰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提起本訴訟等語，並聲明：①確認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②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縱認被告對原告之票款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兩造間債權僅轉變為自然債務，而非時效消滅，於原告為時效抗辯前，票款遲延利息仍陸續發生，已發生之遲延利息債權請求權與本金請求權各自獨立，並不隨同消滅，伊得請求原告給付本件起訴前5年之尚未罹於時效之遲延利息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5款、第13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者，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為民法第146條所明定。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一經行使抗辯權，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消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民事判決參照）。另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俟發現財產再予執行之憑證，交債權人收執時，執行行為即為終結，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應由此重行起算（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因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於95年8月7日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迄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債權憑證之繼續執行紀錄表、本院執行事件分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53至5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95年8月10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時，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即重行起算。被告復未說明並舉證證明其間對原告有何其他中斷時效之事由存在（見本院卷第86頁），則被告就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給付請求權，於取得該債權憑證後3年即98年8月10日時效即已完成。被告遲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時效，是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票款本金給付請求權即已罹於時效。而票款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依民法第146條規定，亦隨之消滅。是原告提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本金及利息債權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不存在，即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訴請確認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暨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末查，被告固抗辯其於訴訟期間，已經撤回執行程序之聲請，且於本院113年4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會再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請法院就訴訟費用分攤予以衡量等語。然查，被告係本件訴訟繫屬後，始於114年3月11日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且於訴訟進行中，仍對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罹於時效與否，為實體上抗辯，就原告之權利地位有所爭執，難謂原告起訴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保障所必要，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系爭債權憑證）：
		執行名義名稱：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



		執行名義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名義內容：
　債務人於民國95年5月24日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債權人新臺幣429,000元，及自民國95年3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得為強制執行。
聲請執行金額：
　本件聲請執行金額新臺幣153,284元，及自民國95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0號

原      告  陳合楠（受監護宣告）



法定代理人  陳素慧

訴訟代理人  黃鼎鈞律師

複  代理人  李柏松律師

被      告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持上一項所示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持本院民國95年度執字第14290號債權憑證（執行名義名稱、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詳如附表所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票款債權對原告之請求權不存在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就債權請求權存否即有所爭執，致原告於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95年間，持伊簽發之本票，聲請取得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後，雖於同年對伊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8月10日經本院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其後迄至109年9月11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顯已罹於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所定3年時效，伊自得拒絕給付。且依民法第146條規定，票款利息為從權利，亦隨之消滅。然被告於113年間仍持系爭債權憑證對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度司執字第7233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告已撤回聲請），爰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提起本訴訟等語，並聲明：①確認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②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縱認被告對原告之票款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兩造間債權僅轉變為自然債務，而非時效消滅，於原告為時效抗辯前，票款遲延利息仍陸續發生，已發生之遲延利息債權請求權與本金請求權各自獨立，並不隨同消滅，伊得請求原告給付本件起訴前5年之尚未罹於時效之遲延利息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5款、第13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者，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為民法第146條所明定。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一經行使抗辯權，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消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民事判決參照）。另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俟發現財產再予執行之憑證，交債權人收執時，執行行為即為終結，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應由此重行起算（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因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於95年8月7日發給系爭債權憑證。然被告迄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債權憑證之繼續執行紀錄表、本院執行事件分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至43頁、第53至5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95年8月10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時，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之時效即重行起算。被告復未說明並舉證證明其間對原告有何其他中斷時效之事由存在（見本院卷第86頁），則被告就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給付請求權，於取得該債權憑證後3年即98年8月10日時效即已完成。被告遲至109年9月11日始再次向原告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時效，是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票款本金給付請求權即已罹於時效。而票款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依民法第146條規定，亦隨之消滅。是原告提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本金及利息債權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不存在，即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票款債務人之地位，訴請確認被告所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票款請求權不存在，暨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末查，被告固抗辯其於訴訟期間，已經撤回執行程序之聲請，且於本院113年4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不會再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執行，請法院就訴訟費用分攤予以衡量等語。然查，被告係本件訴訟繫屬後，始於114年3月11日撤回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且於訴訟進行中，仍對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罹於時效與否，為實體上抗辯，就原告之權利地位有所爭執，難謂原告起訴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保障所必要，故本件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系爭債權憑證）：

執行名義名稱：本院彰化簡易庭95年票字第707號民事裁定。 執行名義內容及聲請執行金額： 執行名義內容： 　債務人於民國95年5月24日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債權人新臺幣429,000元，及自民國95年3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得為強制執行。 聲請執行金額： 　本件聲請執行金額新臺幣153,284元，及自民國95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8.86％計算之利息。 





